	




陕能职院团发[2016]9号

共青团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关于调整团总支机构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根据《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（试行）》陕能职院党〔2015〕36号文件精神，经2016年6月15日院团委办公会会议研究，决定将对系（部）团总支机构调整如下。

一、设立
根据学院各系党总支设立情况，全院设置团总支11个。各团总支根据系（部）班级数量下设团支部。

设立：1、能源工程（建筑工程）系团总支；
2、地质测量系团总支；
3、机电工程系团总支；
4、电子工程系团总支；
5、经济管理系团总支；
6、医学技术系团总支；
7、化学工程系团总支；
8、医学护理系团总支；
9、临床医学系团总支；
10、基础课教学部团总支；
11、继续教育学院团总支。

二、撤销

撤销：1、基础一部团总支
2、建筑与艺术部团总支；
      3、西安校区团总支；
      4、五年制管理办公室团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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